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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专门教育办学形式交流研讨会的通知

各位会员、各位理事：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

202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对提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水平提出了新的具体要

求。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法也即将于2021年6月1

日开始实施。

　　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重新修订的两法，引领和推进专门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专门学校开展专门教育办学形式、专门矫治教育以及创办

多功能综合专门教育办学形式进行交流研讨，建立科学的专门教育体系，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决定于2021年5月24日-5月28日在广

州举办专门学校专门教育办学形式交流研讨会。具体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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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5日-5月27日，5月24日报到，5月28日离会。

　　二、会议内容

　　1．参观广州市新穗学校，就专门教育办学形式和办学效果与监管场所联合办学形式和效果进行考察；

　　2．参观广东省东莞市启航学校，就专门矫治教育办学形式和办学效果进行考察；

　　3．进行专门教育形式、专门矫治教育形式、创办多功能综合专门教育形式大会交流；

　　4．布置工读分会2021年工作目标和任务；

　　三、报到地址

　　广州威尼国际酒店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7号

　　四、参会费用及报名

　　1．参会代表交纳会务费1500元/人（费用包括会务费用）、参会者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会务收费由中国教育学会财务统一开具

会务费电子发票，各参会人员自行打印报销。请参会代表报名时核准接收的邮箱地址、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以确保及时收到电子发

票。

　　2．本次会议报名缴费的方式如下：

　　网上报名缴费（5月19日前）登入中国教育学会官网（www.cse.edu.cn），在首页焦点图下方中间位置：会议/培训报名-点击“中国

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2021年专门教育办学形式交流研讨会”-“我要报名”，按步骤操作进行报名；也可直接点击网站通知下方“我要

报名”，按步骤操作。

　　邮件回执报名，请与会人员将回执于2021年5月19日前E-mail至相关邮箱gdjy098J@163.com。

　　本次会议原则上不支持现场缴费报名，请参会老师通过官网报名。

　　会议结束后不再办理退费事宜，请未参会需要退费的老师在会议结束前联系会务负责老师办理退费事宜。

　　五、联系方式

　　分会办公室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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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报名

京ICP备13024560-1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30128号 中国教育学会版权所有

“请使用IE1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浏览页面，建议使用火狐、360浏览器极速模式”

　　王树忠，13073543015（微信同号）

　　六、交通安排

　　会议不统一安排接站，请与会人员自行前往。

　　附件： 参会回执.docx

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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